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

更新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最新 ETF 申购赎回清单格式规

则，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起，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对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申购赎回清单进行版本更新。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涉及本次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20720 
国泰中证港股通汽车产业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汽车 

香港汽车

ETF 

2 561300 
国泰沪深 300 增强策略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0 增

ETF 

300 增强

ETF 

3 512290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生物医药 

生物医药

ETF 

4 561310 
国泰中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消电 ETF 消电 ETF 

5 516110 
国泰中证 800 汽车与零部件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汽车 ETF 汽车 ETF 

6 515230 
国泰中证全指软件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软件 ETF 软件 ETF 

7 516010 
国泰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游戏 ETF 游戏 ETF 

8 516960 
国泰中证细分机械设备产业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械 ETF 机械 ETF 

9 561370 
国泰中证 2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ETF 2000ETF 

10 516620 
国泰中证影视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影视 ETF 影视 ETF 

11 517400 
国泰中证沪深港黄金产业股票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黄金股票 

黄金股票

ETF 

12 517090 
国泰富时中国国企开放共赢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共赢 ETF 

央企共赢

ETF 

13 510760 
国泰上证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 ETF 

上证综指

ETF 

14 511620 国泰瞬利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货币基金 
货币基金

ETF 

 



二、更新情况说明 

上交所 ETF新版申购赎回清单调整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原“申购上限”、“赎回上限”字段调整为“当日累计可申购的基金份额上

限”、“当日累计可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字段，并新增“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上

限”、“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净申购的基金份额上限”、

“单个证券账户当日净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累计可申购的

基金份额上限”、“单个证券账户当日累计可赎回的基金份额上限”字段； 

（2）新增“申购赎回模式”字段、“挂牌市场”标识； 

（3）调整“现金替代标志”字段描述，统一调整为“禁止现金替代”、“允许现

金替代”、“必须现金替代”三类： 

①若 ETF采用实物申赎模式，对于沪市成份券，“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示申

购基金份额优先使用成份券，成份券不足时差额部分用现金替代，赎回基金份额

时该成份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对于非沪市成份券，在申购、赎回基金份

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并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与投资者

交收退补款。 

②若 ETF采用现金申赎模式，“允许现金替代”标志表示在申购、赎回基金份

额时，该成份券只能使用现金作为替代，并根据基金管理人代买卖情况与投资者

交收退补款。 

具体更新内容详见上交所的相关说明，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可根据上交所的

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具体内容以届时上交所实际公布的内容为准。 

自 2025 年 11 月 10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上述上交所 ETF将采用新版申

购赎回清单。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相关内容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 

 

三、重要提示 

（1）上述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上交所 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更新

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 ETF 申购赎回清单以证券交易所实际

公布的为准，投资者可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查询。 



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文件，以

及相关业务公告。投资人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或拨打全

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

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0 日 

 


